
2006年《税收代理实务》考前辅导（四）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7/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3_80_8A_c46_167875.htm 第五章 建账建制代理记账实务 

本章属于注册税务师考试的非重点章，分值一般在1～2分左

右。以往的考试中出过单选、多选等客观题，由于实际的一

些帐务操作和分录处理会在以后章节涉及到，所以本章只是

熟悉注册税务师对一些个体、私营中小企业所做的建帐建制

工作，能对一些简单的涉税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而那些复

杂企业的复杂问题会在以后的章节出现。 按考试大纲对本章

的要求： 一、了解代理建账记账的适用范围，熟悉代理建立

简易账或复式账的操作规范；代理建立财务制度的基本内容 

二、熟悉代制记账凭证，代作账务处理，代理编制会计报表

的操作规范 第一节：代理建账建制适用范围与基本要求（了

解） 建帐建制、代理记帐是注册税务师执业的一项内容，其

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财务核算制度不够健全，缺少合格会计人

员的集体、私营中小企业，还有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 一

、代理建帐建制的适用范围 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加强个体私有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的意见

》，个体、私营业户可自行建帐，也可以聘请社会中介机构

代理建帐，具体范围如下： 1、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个体、私

营经济业户； 2、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个体、私营经济业户

； 3、个人租赁、承包经营企业 对于经营规模小、确无建帐

能力的业户，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暂不建帐或不设置

帐簿。 二、代理建帐建制的基本要求 在个体、私营业户中全

面实行建帐，由税务代理等社会中介机构介入这项工作，注



册税务师首先应了解国家有关代理记帐的管理制度，在代理

建账建制的过程中，主动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与管理。 （一

）复式帐建帐建制的基本要求 1、个体工商业户具备下列条

件的应建立复式帐： （1）2 人（含2 人）以上合伙经营且注

册资金达到10万元以上； （2）请帮工5 人（含5 人）以上； 

（3）从事应税劳务月营业额在15000元以上或者月销售收入

在30000元以上者； （4）省级税务机关确定应设置复式帐的

其他情形。 2、凡按定期定额征税的私营企业，各类名为国

有、集体实为个体、私营的企业，以及个人承包、承租的企

业也应按规定建立复式帐核算。 （二）简易帐建帐建制的基

本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体工商户应设置简易帐： 1.请

帮工2 人以上5 人以下的； 2.从事应税劳务月营业额在5000元

至15000元，或者月销售收入在10000元至30000元的； 3.省级

税务机关确定应建立简易帐的其他情形。 建立简易账的个体

工商户应建立经营收入帐、经营费用帐、商品（材料）购进

账、库存商品（材料）盘点表、利润表，以收支方式记录和

反映生产经营情况并进行简易会计核算，其会计核算科目、

核算方法比正规企业要简单许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